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1711號

上  訴  人  潘紹宇                     

選任辯護人  孫逸慈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2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491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1469、147

0、1471、1472、1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 

    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 

    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 

    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 

    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潘紹宇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

（下稱事實欄）一、二所載共同洗錢、幫助洗錢各犯行明

確，因而維持第一審部分經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及依想像競

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共同犯一般洗錢未遂4罪刑、幫助

犯一般洗錢罪刑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載敘認

定各該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否

認共同洗錢犯罪之辯詞，如何不足採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

詳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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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事實欄一部分，原判決就上訴人主觀犯意之認定，漏未調查

並審酌其於警詢中供稱因被害人呂芷芸告知未收到點數時，

即自行通知本案第三方支付公司（前勁有限公司〈下稱前勁

公司〉）向被害人退款，是否屬實，遽認上訴人「可預見」

其帳戶將被做為詐欺、洗錢之用，而為其不利之認定，有理

由不備及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㈡原判決維持第一審判決就上訴人所犯各罪酌定之應執行刑，

未能保障上訴人之聽審權，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並與本院

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相違，而有判決不適用法

則之違誤。

四、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

    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

    實之基礎，並非法所不許。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乃事

    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

    能任意指為違法。又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

    ，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

    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

    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

    用，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

    受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且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

    追訴、處罰之效果，猶提供該帳戶並提領該犯罪所得，因其

    提領行為已造成金流斷點，而該當掩飾、隱匿之要件，自應

    論以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認定上訴人共同犯上揭洗錢未遂各犯

行，已綜合卷內相關證據，載敘：⑴上訴人係成年人，且為

高中畢業，足認具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其對於提

供帳戶，極有可能即作為他人詐欺取財的人頭帳戶，依他人

指示轉匯自己帳戶內不明來源款項之舉，亦極有可能係為他

人領取詐欺所得贓款，進而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均應有所

預見；⑵上訴人既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豆花」一無所

知，復對與「豆花」合作交易進行之內容毫無所悉，當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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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確保「豆花」要其與前勁公司簽約及從事遊戲點數買賣之

真實性，衡諸常情，其應可察覺其與「豆花」合作之工作實

非一般合法正當工作而心生疑慮，卻為賺取傭金，而仍依

「豆花」之指示與前勁公司簽訂網路代收系統服務合約書，

並提供其所申設之第一商業銀行中港分行帳戶（下稱第一銀

行帳戶）作為收受前勁公司撥款帳戶，等待「豆花」之指示

傳送繳費代碼或銀行虛擬帳號，及負責轉匯其第一銀行帳戶

內之款項，所為應未逸脫其可預見之範圍，益徵其提供第一

銀行帳戶作為收取他人遭詐騙款項之人頭帳戶及擔任轉匯款

項工作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等節，雖非積極欲

求此結果之發生，但仍容任該結果發生之心態等旨之判斷理

由甚詳，乃論以所載共同犯一般洗錢未遂4罪刑，並就上訴

人所辯其主觀上至多僅能預見第一銀行帳戶係供賭博網站收

取賭金之用云云，何以委無可信，亦依調查所得證據為指

駁，所為各論斷及說明，與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

背，亦無上訴意旨所指理由不備之違法。又原審已記明依證

人即被害人呂芷芸、黃鈺琁、林品潔、何素旻於警詢時之證

述，及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證據清單欄所列之相關證

據，被害人等報案後，國聲科技有限公司、前勁公司因接獲

警局通知而均未撥付至上訴人第一銀行帳戶，以附表一所示

被害人之匯款部分，係上訴人因未收到前勁公司之撥款，而

無法提領、轉匯款項予「豆花」，致未生掩飾、隱匿此部分

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結果而未遂之論證，乃認事證

已明，未為其他無益之調查，並無不合。況原審於審判期

日，審判長訊問「有無其他證據提出或聲請調查？」時，上

訴人答稱「無」，有審判筆錄可查（見原審卷第110頁）。

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審未予調查，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

由。

五、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為兼顧被告之聽審權，並避免不必要

之重覆裁判，固得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

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官，聲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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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定之，毋庸於每一個案件判決時定應執行刑。但如事

實審法院審酌被告權益及訴訟經濟等各情，認為適當時，於

符合刑法第50條定應執行刑要件，並依刑事訴訟法第289條

第2項規定為量刑辯論，予上訴人就定應執行刑為適當陳述

意見之機會者，於判決主文同時為執行刑之諭知，自非法之

所禁，無違法可指。

　　稽之原審筆錄所載，審判長於命檢察官、上訴人就事實及法

律分別辯論後，已命其等依同一次序，就科刑範圍辯論，予

上訴人就定應執行刑表示意見之機會(見原審卷第131頁)，

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因而維持第一審判決所定之執行

刑，要無所指侵害上訴人聽審權之可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違背本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云云，尚非上

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六、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

令之情形，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

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

問題，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

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洗錢部分之

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上開得上訴第三審

部分，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對於第一審及原審均判決有

罪之想像競合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

罪、同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

財罪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4款所定不得上

訴第三審之案件，自亦無從為實體上審判，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沈揚仁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楊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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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珈潔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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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孫逸慈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2月22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49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1469、1470、1471、1472、1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      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      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      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      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潘紹宇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二所載共同洗錢、幫助洗錢各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部分經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及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共同犯一般洗錢未遂4罪刑、幫助犯一般洗錢罪刑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載敘認定各該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共同洗錢犯罪之辯詞，如何不足採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事實欄一部分，原判決就上訴人主觀犯意之認定，漏未調查並審酌其於警詢中供稱因被害人呂芷芸告知未收到點數時，即自行通知本案第三方支付公司（前勁有限公司〈下稱前勁公司〉）向被害人退款，是否屬實，遽認上訴人「可預見」其帳戶將被做為詐欺、洗錢之用，而為其不利之認定，有理由不備及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㈡原判決維持第一審判決就上訴人所犯各罪酌定之應執行刑，未能保障上訴人之聽審權，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並與本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相違，而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
四、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
    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
    實之基礎，並非法所不許。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乃事
    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
    能任意指為違法。又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
    ，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
    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
    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
    用，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
    受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且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
    追訴、處罰之效果，猶提供該帳戶並提領該犯罪所得，因其
    提領行為已造成金流斷點，而該當掩飾、隱匿之要件，自應
    論以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認定上訴人共同犯上揭洗錢未遂各犯行，已綜合卷內相關證據，載敘：⑴上訴人係成年人，且為高中畢業，足認具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其對於提供帳戶，極有可能即作為他人詐欺取財的人頭帳戶，依他人指示轉匯自己帳戶內不明來源款項之舉，亦極有可能係為他人領取詐欺所得贓款，進而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均應有所預見；⑵上訴人既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豆花」一無所知，復對與「豆花」合作交易進行之內容毫無所悉，當亦無從確保「豆花」要其與前勁公司簽約及從事遊戲點數買賣之真實性，衡諸常情，其應可察覺其與「豆花」合作之工作實非一般合法正當工作而心生疑慮，卻為賺取傭金，而仍依「豆花」之指示與前勁公司簽訂網路代收系統服務合約書，並提供其所申設之第一商業銀行中港分行帳戶（下稱第一銀行帳戶）作為收受前勁公司撥款帳戶，等待「豆花」之指示傳送繳費代碼或銀行虛擬帳號，及負責轉匯其第一銀行帳戶內之款項，所為應未逸脫其可預見之範圍，益徵其提供第一銀行帳戶作為收取他人遭詐騙款項之人頭帳戶及擔任轉匯款項工作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等節，雖非積極欲求此結果之發生，但仍容任該結果發生之心態等旨之判斷理由甚詳，乃論以所載共同犯一般洗錢未遂4罪刑，並就上訴人所辯其主觀上至多僅能預見第一銀行帳戶係供賭博網站收取賭金之用云云，何以委無可信，亦依調查所得證據為指駁，所為各論斷及說明，與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亦無上訴意旨所指理由不備之違法。又原審已記明依證人即被害人呂芷芸、黃鈺琁、林品潔、何素旻於警詢時之證述，及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證據清單欄所列之相關證據，被害人等報案後，國聲科技有限公司、前勁公司因接獲警局通知而均未撥付至上訴人第一銀行帳戶，以附表一所示被害人之匯款部分，係上訴人因未收到前勁公司之撥款，而無法提領、轉匯款項予「豆花」，致未生掩飾、隱匿此部分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結果而未遂之論證，乃認事證已明，未為其他無益之調查，並無不合。況原審於審判期日，審判長訊問「有無其他證據提出或聲請調查？」時，上訴人答稱「無」，有審判筆錄可查（見原審卷第110頁）。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審未予調查，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為兼顧被告之聽審權，並避免不必要之重覆裁判，固得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毋庸於每一個案件判決時定應執行刑。但如事實審法院審酌被告權益及訴訟經濟等各情，認為適當時，於符合刑法第50條定應執行刑要件，並依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2項規定為量刑辯論，予上訴人就定應執行刑為適當陳述意見之機會者，於判決主文同時為執行刑之諭知，自非法之所禁，無違法可指。
　　稽之原審筆錄所載，審判長於命檢察官、上訴人就事實及法律分別辯論後，已命其等依同一次序，就科刑範圍辯論，予上訴人就定應執行刑表示意見之機會(見原審卷第131頁)，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因而維持第一審判決所定之執行刑，要無所指侵害上訴人聽審權之可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本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云云，尚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六、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洗錢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上開得上訴第三審部分，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對於第一審及原審均判決有罪之想像競合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同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4款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自亦無從為實體上審判，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沈揚仁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楊力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珈潔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1711號
上  訴  人  潘紹宇                     



選任辯護人  孫逸慈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2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491號
，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1469、1470
、1471、1472、1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 
     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 
     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 
     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 
     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潘紹宇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
    （下稱事實欄）一、二所載共同洗錢、幫助洗錢各犯行明確
    ，因而維持第一審部分經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及依想像競合
    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共同犯一般洗錢未遂4罪刑、幫助犯
    一般洗錢罪刑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載敘認定
    各該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
    共同洗錢犯罪之辯詞，如何不足採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
    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事實欄一部分，原判決就上訴人主觀犯意之認定，漏未調查
    並審酌其於警詢中供稱因被害人呂芷芸告知未收到點數時，
    即自行通知本案第三方支付公司（前勁有限公司〈下稱前勁
    公司〉）向被害人退款，是否屬實，遽認上訴人「可預見」
    其帳戶將被做為詐欺、洗錢之用，而為其不利之認定，有理
    由不備及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㈡原判決維持第一審判決就上訴人所犯各罪酌定之應執行刑，
    未能保障上訴人之聽審權，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並與本院
    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相違，而有判決不適用法
    則之違誤。
四、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
    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
    實之基礎，並非法所不許。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乃事
    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
    能任意指為違法。又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
    ，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
    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
    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
    用，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
    受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且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
    追訴、處罰之效果，猶提供該帳戶並提領該犯罪所得，因其
    提領行為已造成金流斷點，而該當掩飾、隱匿之要件，自應
    論以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認定上訴人共同犯上揭洗錢未遂各犯行
    ，已綜合卷內相關證據，載敘：⑴上訴人係成年人，且為高
    中畢業，足認具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其對於提供
    帳戶，極有可能即作為他人詐欺取財的人頭帳戶，依他人指
    示轉匯自己帳戶內不明來源款項之舉，亦極有可能係為他人
    領取詐欺所得贓款，進而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均應有所預
    見；⑵上訴人既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豆花」一無所知，
    復對與「豆花」合作交易進行之內容毫無所悉，當亦無從確
    保「豆花」要其與前勁公司簽約及從事遊戲點數買賣之真實
    性，衡諸常情，其應可察覺其與「豆花」合作之工作實非一
    般合法正當工作而心生疑慮，卻為賺取傭金，而仍依「豆花
    」之指示與前勁公司簽訂網路代收系統服務合約書，並提供
    其所申設之第一商業銀行中港分行帳戶（下稱第一銀行帳戶
    ）作為收受前勁公司撥款帳戶，等待「豆花」之指示傳送繳
    費代碼或銀行虛擬帳號，及負責轉匯其第一銀行帳戶內之款
    項，所為應未逸脫其可預見之範圍，益徵其提供第一銀行帳
    戶作為收取他人遭詐騙款項之人頭帳戶及擔任轉匯款項工作
    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等節，雖非積極欲求此結
    果之發生，但仍容任該結果發生之心態等旨之判斷理由甚詳
    ，乃論以所載共同犯一般洗錢未遂4罪刑，並就上訴人所辯
    其主觀上至多僅能預見第一銀行帳戶係供賭博網站收取賭金
    之用云云，何以委無可信，亦依調查所得證據為指駁，所為
    各論斷及說明，與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亦無上
    訴意旨所指理由不備之違法。又原審已記明依證人即被害人
    呂芷芸、黃鈺琁、林品潔、何素旻於警詢時之證述，及原判
    決附表（下稱附表）一證據清單欄所列之相關證據，被害人
    等報案後，國聲科技有限公司、前勁公司因接獲警局通知而
    均未撥付至上訴人第一銀行帳戶，以附表一所示被害人之匯
    款部分，係上訴人因未收到前勁公司之撥款，而無法提領、
    轉匯款項予「豆花」，致未生掩飾、隱匿此部分詐欺犯罪所
    得之去向及所在之結果而未遂之論證，乃認事證已明，未為
    其他無益之調查，並無不合。況原審於審判期日，審判長訊
    問「有無其他證據提出或聲請調查？」時，上訴人答稱「無
    」，有審判筆錄可查（見原審卷第110頁）。上訴意旨執以
    指摘原審未予調查，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為兼顧被告之聽審權，並避免不必要
    之重覆裁判，固得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
    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官，聲請該
    法院裁定之，毋庸於每一個案件判決時定應執行刑。但如事
    實審法院審酌被告權益及訴訟經濟等各情，認為適當時，於
    符合刑法第50條定應執行刑要件，並依刑事訴訟法第289條
    第2項規定為量刑辯論，予上訴人就定應執行刑為適當陳述
    意見之機會者，於判決主文同時為執行刑之諭知，自非法之
    所禁，無違法可指。
　　稽之原審筆錄所載，審判長於命檢察官、上訴人就事實及法
    律分別辯論後，已命其等依同一次序，就科刑範圍辯論，予
    上訴人就定應執行刑表示意見之機會(見原審卷第131頁)，
    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因而維持第一審判決所定之執行
    刑，要無所指侵害上訴人聽審權之可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違背本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云云，尚非上
    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六、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
    令之情形，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
    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
    問題，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
    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洗錢部分之
    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上開得上訴第三審
    部分，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對於第一審及原審均判決有
    罪之想像競合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
    罪、同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
    財罪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4款所定不得上
    訴第三審之案件，自亦無從為實體上審判，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沈揚仁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宋松璟
                                  法　官  楊力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珈潔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1711號
上  訴  人  潘紹宇                     



選任辯護人  孫逸慈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2月22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49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1469、1470、1471、1472、1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      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      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      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      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潘紹宇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二所載共同洗錢、幫助洗錢各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部分經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及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共同犯一般洗錢未遂4罪刑、幫助犯一般洗錢罪刑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載敘認定各該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共同洗錢犯罪之辯詞，如何不足採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事實欄一部分，原判決就上訴人主觀犯意之認定，漏未調查並審酌其於警詢中供稱因被害人呂芷芸告知未收到點數時，即自行通知本案第三方支付公司（前勁有限公司〈下稱前勁公司〉）向被害人退款，是否屬實，遽認上訴人「可預見」其帳戶將被做為詐欺、洗錢之用，而為其不利之認定，有理由不備及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㈡原判決維持第一審判決就上訴人所犯各罪酌定之應執行刑，未能保障上訴人之聽審權，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並與本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相違，而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
四、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
    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
    實之基礎，並非法所不許。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乃事
    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
    能任意指為違法。又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
    ，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
    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
    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
    用，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
    受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且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
    追訴、處罰之效果，猶提供該帳戶並提領該犯罪所得，因其
    提領行為已造成金流斷點，而該當掩飾、隱匿之要件，自應
    論以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認定上訴人共同犯上揭洗錢未遂各犯行，已綜合卷內相關證據，載敘：⑴上訴人係成年人，且為高中畢業，足認具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其對於提供帳戶，極有可能即作為他人詐欺取財的人頭帳戶，依他人指示轉匯自己帳戶內不明來源款項之舉，亦極有可能係為他人領取詐欺所得贓款，進而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均應有所預見；⑵上訴人既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豆花」一無所知，復對與「豆花」合作交易進行之內容毫無所悉，當亦無從確保「豆花」要其與前勁公司簽約及從事遊戲點數買賣之真實性，衡諸常情，其應可察覺其與「豆花」合作之工作實非一般合法正當工作而心生疑慮，卻為賺取傭金，而仍依「豆花」之指示與前勁公司簽訂網路代收系統服務合約書，並提供其所申設之第一商業銀行中港分行帳戶（下稱第一銀行帳戶）作為收受前勁公司撥款帳戶，等待「豆花」之指示傳送繳費代碼或銀行虛擬帳號，及負責轉匯其第一銀行帳戶內之款項，所為應未逸脫其可預見之範圍，益徵其提供第一銀行帳戶作為收取他人遭詐騙款項之人頭帳戶及擔任轉匯款項工作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等節，雖非積極欲求此結果之發生，但仍容任該結果發生之心態等旨之判斷理由甚詳，乃論以所載共同犯一般洗錢未遂4罪刑，並就上訴人所辯其主觀上至多僅能預見第一銀行帳戶係供賭博網站收取賭金之用云云，何以委無可信，亦依調查所得證據為指駁，所為各論斷及說明，與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亦無上訴意旨所指理由不備之違法。又原審已記明依證人即被害人呂芷芸、黃鈺琁、林品潔、何素旻於警詢時之證述，及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證據清單欄所列之相關證據，被害人等報案後，國聲科技有限公司、前勁公司因接獲警局通知而均未撥付至上訴人第一銀行帳戶，以附表一所示被害人之匯款部分，係上訴人因未收到前勁公司之撥款，而無法提領、轉匯款項予「豆花」，致未生掩飾、隱匿此部分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結果而未遂之論證，乃認事證已明，未為其他無益之調查，並無不合。況原審於審判期日，審判長訊問「有無其他證據提出或聲請調查？」時，上訴人答稱「無」，有審判筆錄可查（見原審卷第110頁）。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審未予調查，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為兼顧被告之聽審權，並避免不必要之重覆裁判，固得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毋庸於每一個案件判決時定應執行刑。但如事實審法院審酌被告權益及訴訟經濟等各情，認為適當時，於符合刑法第50條定應執行刑要件，並依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2項規定為量刑辯論，予上訴人就定應執行刑為適當陳述意見之機會者，於判決主文同時為執行刑之諭知，自非法之所禁，無違法可指。
　　稽之原審筆錄所載，審判長於命檢察官、上訴人就事實及法律分別辯論後，已命其等依同一次序，就科刑範圍辯論，予上訴人就定應執行刑表示意見之機會(見原審卷第131頁)，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因而維持第一審判決所定之執行刑，要無所指侵害上訴人聽審權之可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本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云云，尚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六、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洗錢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上開得上訴第三審部分，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對於第一審及原審均判決有罪之想像競合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同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4款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自亦無從為實體上審判，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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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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